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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存通知书
曹娥街道上沙村李家台门权利人：

为保证对上沙村李家台门户补偿义务的
履行，绍兴市上 虞区曹娥老区征迁改造工作
指挥部通过绍兴市上虞经济开 发区投资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将应补偿给上沙村李家台门权
利人的征迁安置补偿款共计人民币318620.9
元提存于我处。现因李家台门产权未明晰，请
你们通过诉讼或协商途径，厘清法律关系、明
确产权，届时凭与征迁部门签订的补偿协 议
书、身份证原件（委托代领的应持委托书）或主
管部门裁 决文书、法院裁判文书，于二○二五
年五月十二日之前到我 处领取。逾期不领取
的由申请人退回。本处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
虞区百官街道德盛大厦五楼 联系电话：
0575-82212993、81226182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公证处
2020年6月9日

提存通知书
曹娥街道孝女庙村胡家台门权利人：

为保证对孝女庙村胡家台门户补偿义务
的履行，绍兴市 上虞区曹娥老区征迁改造工
作指挥部通过绍兴市上虞经济 开发区投资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将应补偿给孝女庙村胡家台
门权利人的征迁安置补偿款共计人民币
215271.08 元提存于 我处。现因胡家台门产
权未明晰，请你们通过诉讼或协商途径，厘清
法律关系、明确产权，届时凭与征迁部门签订
的补偿协 议书、身份证原件（委托代领的应持
委托书）或主管部门裁 决文书、法院裁判文
书，于二○二五年五月十二日之前到我 处领
取。逾期不领取的由申请人退回。本处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德盛大厦五楼
联系电话：0575-82212993、81226182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公证处
2020年6月9日

提存通知书
曹娥街道三角站居委马家众家户：

为保证对三角站居委马家众家户补偿义
务的履行，绍兴 市上虞区曹娥老区征迁改造
工作指挥部通过绍兴市上虞经 济开发区投资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将应补偿给三角站居委马
家众家户的征迁安置补偿款共计人民币
439039.12 元提存于 我处。现因马家众家户
产权未明晰，请你们通过诉讼或协商途 径，厘
清法律关系、明确产权，届时凭与征迁部门签
订的补 偿协议书、身份证原件（委托代领的应
持委托书）或主管部 门裁决文书、法院裁判文
书，于二○二五年五月十二日之前 到我处领
取。逾期不领取的由申请人退回。本处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德盛大厦五楼
联系电话：0575-82212993、81226182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公证处
2020年6月9日

提存通知书
曹娥街道三角站居委陈家台门权利人：

为保证对三角站居委陈家台门户补偿义
务的履行，绍兴 市上虞区曹娥老区征迁改造
工作指挥部通过绍兴市上虞经 济开发区投资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将应补偿给三角站居委陈
家台门权利人的征迁安置补偿款共计人民币
251161.64 元提 存于我处。 现因陈家台门产
权未明晰，请你们通过诉讼或协商途径，厘清
法律关系、明确产权，届时凭与征迁部门签订
的补偿协 议书、身份证原件（委托代领的应持
委托书）或主管部门裁 决文书、法院裁判文
书，于二○二五年五月十二日之前到我 处领
取。逾期不领取的由申请人退回。本处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德盛大厦五楼
联系电话：0575-82212993、81226182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公证处
2020年6月9日

提存通知书
下沙居委杨荣祥户：

为保证对下沙居杨荣祥户补偿义
务的履行，绍兴市上虞 区曹娥老区征
迁改造工作指挥部通过绍兴市上虞经
济开发 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将应
补偿给下沙居委杨荣祥户的 征迁安置
补偿款共计人民币233953.2元提存于
我处。 届时请你凭与征迁部门签订的
补偿协议书、身份证原件（委托代领的
应持委托书）或主管部门裁决文书、法
院裁判 文书，于二○二五年五月十二
日之前到我处领取。逾期不领 取的由
申请人退回。 本处地址：浙江省绍兴
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德盛大厦五楼 联系
电话：0575-82212993、81226182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公证处
2020年6月9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兰溪市丰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兰溪市丰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兰溪市丰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兰溪市丰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兰溪市丰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兰溪市丰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2020年6月9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20年3月31日，单位：人民币元、美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杨颖超、张文韬
联系电话：0571-85771373、0571-85774660
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楼
联系人：李亚平
联系电话：13588634450
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灵洞乡工业功能区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3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兰溪市丰源环保建材有限
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
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债权资产

兰溪市亚太金属化工有限公司债权

借款合同

2012年兰字539、575、639号、2013年兰字026、033、041、049号

未偿本金

27511298.15

未偿利息

56489882.77

本息合计

84001180.92

担保合同

2012年兰抵字005号；2012年兰保字174、
143号、2013年兰保字026号

担保情况

兰溪市亚太金属化工有限公司以位于兰溪市灵洞乡平原村的厂房抵押；
浙江乐家厨具有限公司、浙江万通铝业有限公司、陈宏、朱锦娅保证

（2017）浙0109破15号
杭州唐纳兹食品有限公司债权人：《杭州唐

纳兹食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于
2019 年 6 月经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
于2019年8月15日经萧山区人民法院（2017）浙
0109破15号之七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
之规定，由管理人执行。

根据《杭州唐纳兹食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确定的分配步骤，杭州唐纳兹食品有
限公司破产财产实施三次分配，本次分配为最
后分配，确定于2020年6月实施。

最后分配的分配总额为人民币 139947.02
元，其中职工债权分配总额22550.00元，普通债
权分配总额117,397.02元。

对本次分配前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职工
债权22500元），以及本次分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
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本公告
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
权力，提存的分配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特此公告。
杭州唐纳兹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6月9日

公告

法院公告
2020年6月9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张益松(原台州市路桥益木
机械厂经营者):本委员会受理
被鉴定人周庆和的劳动能力鉴
定申请，经组织医疗卫生专家
组鉴定，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会议审定，作出劳动能力鉴定
结论:八级。用人单位:台州市
路桥益木机械厂，鉴定编号:台
劳鉴[2020] 3-3038号。现因鉴
定结论通过邮寄等方式无法送
达至用人单位，请你单位接到
本公告即来路桥区工伤认定办

公室领取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达。(地址:路桥区
龙栖街 291 号矛调中心一楼大
厅15号窗)。

如不服本鉴定结论，可在
本公告送达期限满后 15 日内
向浙江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提出再次鉴定的申请。

特此公告
台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20年6月9日

公告

（2019）浙0102民初5030号
俞超、新昌县安泰钢结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永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俞超、新昌县

安泰钢结构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102民初

5030号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基金小镇人民法庭（白云路

26号）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19号

杨兴邦：本院受理原告绿城装饰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诉你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3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2民初10781号

光合新势力（杭州）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深圳市猎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光合新势力（杭

州）传媒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以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互联网法院
（2020） 浙 0681 民 初
6560号

陈国强：本院受理

原告何金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送达（2020）浙0681民初

6560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十五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点（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店口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1）浙0681民初6519号

谢大正：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与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现定于2020年8月31日9:00分在本院第三十一法

庭开庭审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1765号

丁 启 辉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50724198710151037):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

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丁启辉、程显兴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用直接送达等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

料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等。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二庭领取，逾期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

内。提出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15日内。本院

定于2020年9月1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

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该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2120号

李廷玉、丁磊: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

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廷玉、

丁磊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2020)浙0303民初2121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 9: 30

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道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510号

杜洪良、唐亮: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 0303 民初

5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2480号

赖德淮、陈仪文、陈小林:本院受理原告

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

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8月24日9:

00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318号

袁修仁(曾用名袁箭松):原告王志伟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0)浙 0303 民初 31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2593号

李晓非、李祖超:本院审理的原告温州市联银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李晓非、李祖超追偿权纠纷

一案中，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证据副本、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20)浙0303民初2593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和三十日内。本案并定于2020年

8月25日9点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

庭第五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437号

王瑞红、葛伟凤：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王瑞红、葛伟凤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441号

陈意、郭琴、刘小红: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

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意、郭琴、刘小红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629号

池珍义:本院受理原告池培亨与被告池珍义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304民初62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635号

刘奎:本院受理原告张登丰与被告刘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浙0304民初63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175号之一

杭州予曼贸易有限公司、李峰：本院受理原告曾

瑞瑶与被告杭州予曼贸易有限公司、李峰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304民

初17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 浙0411民初723号

嘉善康富门诊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兴

市嘉信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

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0411民初72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1324号

蔡奕：本院受理原告黄娟君与被告蔡奕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

据副本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02民初2501号

倪树勋：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与被告倪树勋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司法

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

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15日。本案定于2020年9月25日

上午9时在本院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0) 浙0523民初190号

申屠利明：本院审理原告周雪光与被告申屠利

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廉政建设监督表及诚信诉讼告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逾期举证

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不答辩不影响案件审理。本案依法组

成合议庭，于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在安吉

县人民法院灵峰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82破10号

本院于2020年5月29日发定受理义乌市航艇带

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浙江近真律师事务

所为义乌市航艇带业有限公司管理人。义乌市航艇

带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0年7月10日前向义

乌市航艇带业有限公司的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

接受申报的地点及电话为: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新科

路35号A6幢21层，联系方式: 15805790185(楼律师)，

债权人须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

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间

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中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义乌市航艇带业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财严搏有人应当向义乌市航艇带业有限

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7月23日上午9时在义乌市人

民法院第十四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义乌市人民法院

关于花园岗街209号原渡驾桥村办公用房
使用权转让项目的中标结果公告

一、招标人名称：杭州渡驾桥股份经济合作社
二、招标项目名称：花园岗街209号原渡驾桥村办公用房使用权转让项目
三、招标编号：ZFZX-2020-0136
四、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五、招标公告发布日期：2020-05-27
六、定标/成交日期：2020-06-05
七、中标/成交结果：

八、联系方式
1、招标人名称：杭州渡驾桥股份经济合作社

联系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0571-88178301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湖州街699号

2、招标代理机构名称：浙江省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先生
联系电话：13362196681
地址：杭州市下城区西文街368号 杭州渡驾桥股份经济合作社

浙江省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6月9日

序号

1

标项名称

花园岗街209号原渡驾桥村办公

用房使用权转让项目

首年使用权转让费报价（万元/年）

23.6082

出让年限（年）

8

中标单位名称

杭州北城环境

建设有限公司

备注


